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2〕2号
申请人:刘心萌,女, 1989年10月8日出生。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水果街11号2-3-2。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住所地：辽宁省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七号。
法定代表人：刘俊峰, 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曹文光，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静，系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赵帅,男, 1989年11月20日出生。

住址：辽宁省普兰店市复州湾镇李屯村。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1月13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5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1年9月12日，申请人驾车行至瓦房店市泡崖乡红绿灯路口100米左右距离，申请人与第三人因琐事发生争吵，申请人下车还没站稳，第三人一脚就将申请人踹到车里，并继续殴打申请人，申请人母亲上来拉架，也被第三人殴打。第三人还从车上拿下一把刀，朝申请人走来，被围观群众拦下。随后，申请人姨夫赶来并报了警。经医院检查，申请人母亲是脑震荡，面部挫伤，腰部挫伤，手指挫伤，半月板损伤，牙齿震动。申请人脾脏改变位置，耳损伤，右耳创伤性耳聋，混合型耳聋，颈部挫伤，手挫伤，踝挫伤，足挫伤。申请人完全被第三人殴打，无奈之下正当防卫，不是互相厮打，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职权和法律依据。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的职权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21年9月12日10时许，在瓦房店市泡崖乡金岳酒店门前，申请人和第三人因琐事发生纠纷，进而申请人用脚踢踹第三人，并用手将第三人的脸和胳膊挠伤。该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现场视频、住院病案等证据证实，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2021年9月12日上午10时许被申请人接到报案后，于2021年9月13日受理案件，经调查取证、延长办案期限后，对被处罚人刘心萌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2022年1月5日对申请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当事人。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殴打他人一案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复议申请人刘心萌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依据，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第三人称：2021年9月12日第三人开车去泡崖乡金岳酒店参加朋友婚礼，当行至泡崖乡市场红绿灯处等红绿灯时，申请人的车在第三人车后方，绿灯亮起第三人和前车起步，由于前车和第三人是同一路线，快到达金岳酒店时减速准备进入酒店停车场(车速30左右)，这时申请人家的车突然急刹差点追第三人车尾(本人怀疑对方开车走神)，当第三人车停入停车场时，申请人家的车就停在第三人车旁边，对第三人破口大骂，当第三人下车准备找申请人一起询问前面汽车的司机时，申请人突然下车对第三人的脸打了过来(本人脸上现在还有疤痕），第三人是被动还手，所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合法。
经审理查明：2021年9月12日10时许，在瓦房店市泡崖乡金岳酒店门前，申请人和第三人因琐事发生纠纷，第三人用拳将申请人打伤，进而申请人用脚踢踹第三人，并用手将第三人的脸和胳膊挠伤。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于2022年1月5日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申请人拘留五日并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现场视频、医院《报告单》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职权，其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申请人和第三人因琐事发生纠纷，进而申请人用脚踢踹第三人，并用手将第三人的脸和胳膊挠伤。被申请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申请人处以拘留五日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被申请人于2021年9月13日受理申请人刘心萌殴打他人一案，2022年1月5日作出处罚决定，办案期限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可延长至六十日的最长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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